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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《四川省 

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见证取样手册》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： 

为加强工程质量管理，切实做好建设工程材料见证取样工

作，保证工程质量安全，依据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，

我厅编制了《四川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见证取样手册》。现印发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各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督促建设工程检测机构

将见证取样工作落实到工程建设全过程，在执行《手册》中的

意见建议，请及时反馈至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总站（邮箱地址：

496456278@qq.com）。 

 

 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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